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市场发行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市场发行行为，保证市场发行的公正、公开、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以下简称“金融债券”）市场发行，是指政策性银行通过市场公开发行金融债券的行为。

　　第三条　金融债券发行人是国家政策性银行。

　　第四条　金融债券的发行对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和其他认购人。

　　第五条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是金融债券的托管人，负责金融债券发行的登记、托管和结算。

　　第六条　金融债券的交易必须通过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债券市场发行的管理机关。

第二章　发行的审批
　　第八条　发行人发行金融债券必须将发行数量、期限、方式、发行日期及其他有关事项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第九条　发行人采取承购包销招标发行时，承销商资格由中国人民银行认定。发行人确定承销团名单，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承销商退出承销团，应提前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十条　发行人采取其他方式发行时，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金融债券市场发行的利率或收益率由供求双方自行确定。

　　第十二条　招标应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进行。

第三章　发行与信息披露
　　第十三条　发行人应在每年的首期发行前公布发债说明书。发债说明书应载明以下内容：发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状况，其中应包含债券信用情况及偿债记录等与偿还本息有关的情况；金融债券市场发行的年度计划。
　　发行人应随时公布与偿还债券本息有关的重大经营及财务事件。

　　第十四条　发行人采取承购包销招标发行时，应组成承销团。

　　第十五条　承销商根据自主、自愿原则参加或退出承销团。承销商参加承销团，应与发行人根据本规定签订《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承销主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发行人应将《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承销主协议》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十六条　每次招标时，发行人应披露以下信息：
　 （一）提前三个工作日向社会公布发债公告。发债公告应载明招标日、本次发债的数量、期限、付息方式、起息日、兑付日及发行对象（含分销范围）。
　 （二）提前三个工作日向承销商发布发行招标办法。招标办法除载明上述要素外，还需说明本次招标方式、招标时间、缴款日及发行手续费标准等具体事项。
　 （三）招标开始时向承销商发出招标书。

　　第十七条　承销商在投标时，不得相互联手操纵市场。

　　第十八条　招标结束后，发行人应于当天向承销商发布中标确认书，并于次日向社会发布发行公告，公布中标利率和各承销商的承销额。

　　第十九条　承销商通过招标确定承购数额后，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范围内可进行分销。

　　第二十条　每次发行的发行期由发行人根据本次发行的数量、分销范围确定。发行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
　　发行期满后，尚未分销的金融债券由承销商持有。

　　第二十一条　承销商应按不超过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发行价格进行分销。

　　第二十二条　承销商不得以卖空方式进行分销。

　　第二十三条　招标结束后，发行人要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发行情况。

　　第二十四条　发行期结束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金融债券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上市流通。

　　第二十五条 发行人应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四章　登记与托管
　　第二十六条　招标结束后，中央结算公司应根据发行人签章的中标确认书清单，为承销商办理承销登记手续，并通知各有关承销商。

　　第二十七条　发行人在发行缴款期内收到发债款项后，要在二个工作日内向中央结算公司提供到款确认。

　　第二十八条　中央结算公司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到款确认，在一个工作日内办理金融债券托管手续，并通知认购人。

　　第二十九条　承销商分销金融债券后，统一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制订的有关规则办理过户手续。

　　第三十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中央结算公司负责制定金融债券登记、托管的操作规程，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五章　发行缴款与还本付息
　　第三十一条　招标结束后，承销商必须在发债公告要求的缴款期内将认购金融债券的款项全额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三十二条　发行人应根据招标办法中确定的标准按时向承销商支付金融债券发行手续费。

　　第三十三条　发行人必须按发债公告中确定的付息方式按时、足额向持有人支付利息。

　　第三十四条　金融债券到期后，发行人必须按时、足额向持有人兑付金融债券本金，不得单方面提前或推迟兑付。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发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并处以警告、罚款等，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不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发行数量、期限、发行方式、发行日期发行的；
　 （二）不按本规定披露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
　 （三）超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发行范围发行金融债券的；
　 （四）不按规定还本付息、支付手续费的；
　 （五）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承销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并处以警告、罚款、宣布本次投标结果无效、取消承销商资格：
　 （一）相互联手操纵市场的；
　 （二）中标后不按承销数额和规定时间划款的；
　 （三）超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范围和卖空分销的；
　 （四）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七条　中央结算公司不按照本规定办理债券登记、托管的，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八条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未按本规定组织金融债券上市交易的，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